
说法 > > >

□ 通讯员 杨莹莹 记者 徐荔

你是否在“人气爆棚” 的直播

间，被吸引着疯狂秒下单抢购商品？

你是否怀疑过这些所谓的“人气”的

真实性？事实上，的确有团伙非法获

取抖音用户 token、cookies 技术开

发数据，登录他人抖音账号，给直播

间刷人气牟取利益。近日，经上海市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

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

判处李某、戎某、姜某、王某、邹某有

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至二年不等，并

各处罚金。

2021 年初，李某结识了很多为

抖音直播间付费引流刷人气的服务

商。眼看是个赚钱的门路，他便开始

当起赚差价的中间商。 通过后台私

信招揽生意后， 李某就寻找合适的

服务商付费投流。 李某每场直播可

以拿到几百元至几千元的好处费。

干久了中间商， 李某觉得不如

直接做刷人气的服务商来钱更快。

不过， 李某不打算使用官方推流工

具， 而是打起了使用程序非法控制

他人抖音账号来推流赚钱的歪心

思。 2022 年底，李某先后雇佣戎某、

姜某、王某、邹某，共同非法获取抖

音用户 token、cookies 技术开发数

据， 该数据可被用于登录用户抖音

账号，具备身份认证功能，从而给抖

音直播间刷人气牟取利益。

如何能“不动声色”地获取大批量

抖音用户账号呢？首先，李某等人将抖

音官方版本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解

包”，在原始代码中插入自己编写的代

码后， 将 APP 重新打包上传至网盘，

并生成下载安装的二维码。随后，该团

伙将二维码交给“地推人员”和代理进

行推广，用户扫描该二维码安装后，其

个人账号的相关数据就会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被上传至云端服务器。最后，该

团伙通过微信群、 抖音私信等方式发

广告引流，利用自己编写的程序，为有

需求的客户“刷人气”进而获得报酬。

整个作案流程不仅环环相扣， 该

犯罪团伙内部也分工明确。 其中李某

作为主要负责人， 负责联系地推和代

理、 向客户收取报酬、 向团队成员分

发报酬； 戎某负责制定使用相关数

据， 以及进行给直播间刷人气的流

程； 姜某则负责给抖音 APP“重新

打包”， 加入非法获取的数据代码，

并将其自动上传至服务器； 王某负责

管理存储账号数据的服务器， 生成给

地推和代理用的二维码， 而后期才加

入团队的邹某则负责完善设备等机动

性工作。

经鉴定， 涉案服务器中存储的含

有 token 信息经去重后， 共计近 5000

条；含有 cookies 信息经去重后，共计

近 1500 条。 经查，2023 年 3 月至 9

月，该团伙获利 40 余万元。 经闵行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税费从4.49万元

变成25.16万元

卖方施先生与中介公司及案外

人买方吴先生签订了《房地产买卖

（含居间）合同》，约定吴先生购买施

先生的一套总价 449 万元的房产，

并约定按照国家及本市有关规定，

本次交易产生的税费由买方吴先生

承担。 与此同时，中介公司出具《税

费估算清单》，清单显示该房屋所有

权来源为买卖（份额 100%），出售方

仅需负担个人所得税 4.49 万元。 同

日打印的上海市不动产登记簿显

示，房屋所有权来源为“其他”，并非

“买卖”，对此，卖方施先生和中介公

司并未做出解释或提出异议。 施先

生和中介公司另就本次交易约定佣

金 6 万元， 此后施先生支付了其中

5 万元，剩余 1 万元未支付。

不久， 税务机关核定案涉房屋

的出售方个人所得税为 25.16 万

元， 比中介公司原定的预估税费多

了 20.67 万元。 吴先生不得不按核

定结果支付了该项税费。 几个月

后， 买卖双方办理了交房手续。 吴

先生因多缴纳的税费问题将施先生

起诉至法院。 法院认定由于施先生

未如实告知房屋权利来源， 致使中

介机构出具的税费估算清单与实际

税费金额出现较大出入， 按照双方

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 增加的税费

应由施先生承担， 施先生于是赔偿

了吴先生多缴的税费 20.67 万元。

后来， 施先生将中介公司告上

法庭， 请求法院判决中介公司承担

多缴的税费 20.67 万元并返还佣金

5 万元。 中介公司则认为自己并没

有过错， 应获得全部佣金报酬， 故

反诉要求施先生仍需按合同支付剩

余佣金 1 万元。

二审判决：中介公司存在

疏忽大意而非过错

一审法院认为， 中介公司虽就

不动产登记所有权来源为“其他”

的情况对施先生进行了询问， 但在

所得回复与登记显然不符的情况

下， 中介公司对此也并未进一步核

实， 仅依施先生口头答复计算税

费， 中介服务存在一定瑕疵。 因

此， 中介费应减少收取。 一审法院

酌定中介公司退还佣金 4 万元， 但

该服务并非主要的中介服务， 且法

定承担税费的主体为施先生， 客观

上也是施先生未如实陈述导致税费

计算错误。 中介公司并无故意隐瞒

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情

况， 因此， 施先生要求中介公司赔

偿税费损失的诉请法院未予支持。

中介公司不服， 上诉至上海一

中院。 中介公司认为， 施先生作为

出售方明确告知房屋来源信息为

“买卖（份额 100%）” 并签字确认，

中介公司没有办法预判卖方未如实

披露的情况。 作为房屋产权人， 施

先生不可能不清楚自己房屋的来源

情况， 但其全程隐瞒房屋真实交易

信息， 后果应由其自行承担， 中介

公司应获得全部佣金报酬。

施先生则认为， 他作为普通市

民， 不具备房屋买卖专业知识， 也

不知晓房屋会因是继承所得导致交

易税费巨变， 中介公司作为专业机

构， 应当指导自己提供关键信息、

精准计算税费。 中介公司服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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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鲁彦岐 项伊莉 袁凡露

卖方通过中介公司出售房屋， 但并未准确告知房

屋所有权是继承所得， 中介公司也未对此进行更多询

问与了解， 最终导致实际应缴税费远高于中介公司原

先的估算。 这种情形下，增加的税费应当由谁承担呢？

近日，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中介

合同纠纷案， 最终判决税费核算错误是因卖方自身疏

忽所致， 但中介公司服务存在瑕疵， 扣免佣金 1 万

元。

给主播刷的“人气”竟是他们偷来的
一团伙因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获刑

瑕疵， 应当退还部分佣金。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 该案

的争议焦点为中介公司对于税费核

算与实际不符是否存在过错， 中介

公司可收取的佣金是多少。

首先， 《税费估算清单》 上载

明“本清单根据买卖双方提供的材

料、 信息及提出的要求估算而得，

最终实际税费按照交易中心核定价

格计算为准”， 可见， 中介公司准

确估算税费的前提是交易双方提供

正确的信息。 施先生虽然不是房屋

买卖专业人士， 但房屋所有权来源

的含义属于一般常识， 为普通大众

所熟知， 且出售方在中介机构询问

时也负有完整、 如实陈述的义务。

即便在一开始施先生没有意识到房

屋因继承重新确认份额对税费的影

响， 但在中介公司就权利来源进一

步询问时， 他也应当将相关事实告

知中介公司。 施先生因为自身疏忽

没能如实告知房屋的真实情况， 导

致中介公司在核算税费时产生差

错， 因此主要过错方为施先生。

其次， 中介公司作为专业中介

机构， 应充分尽到勤勉、 审慎的义

务。 在产调信息显示的房屋权利来

源与施先生陈述不一致的情况下，

中介公司未能进一步核实， 存在疏

忽大意， 服务存在瑕疵。

综合考量中介公司所提供的服

务内容、瑕疵程度等，上海一中院酌

定中介公司可收取佣金 5 万元，对

于施先生要求中介公司赔偿税费损

失、退还佣金的诉讼请求未予支持，

亦未支持中介公司要求支付剩余 1

万元佣金及违约金的反诉请求。

该案主审法官、 上海一中院民

事审判庭副庭长徐芬表示， 房屋出

售方对于房屋信息负有如实陈述的

义务， 不得故意隐瞒与订立房地产

买卖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

虚假情况。同时，亦应当对房地产交

易的一般性常识、相关法规、现行政

策有相应的了解，做到心中有数；而

专业中介机构应充分尽到勤勉、审

慎之义务， 根据合同约定指导交易

当事人提供重要信息， 在关键信息

有误时，应进一步核实其真实性，帮

助当事人顺利完成房产交易。


